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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各界瀏覽，以利各界充分瞭解我國加入 TPP/RCEP 之利弊。 

四、政府將持續利用各種場合加強遊說 TPP 成員，展現我國不只是準備好，且願意並能夠達到

TPP 的高標準，爭取成員國對我加入決心之認同，支持我國成為 TPP 開放第 2 輪新成員。 

（一一一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健全財政及完善社福制度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330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5-554） 

許委員就健全財政及完善社福制度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「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」第 4 條規定，老農津貼自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每月 7

千元；其後每 4 年調整一次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 1 年消費者物價

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 1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公告調整之。105 年度將依據 100 至本（104

）年消費者物價指數之成長率調整，目前依行政院主計總處預估消費者物價指數之調幅約 4%

，調高 280 元，以 64 萬人領取人數估算，約需 21.5 億元，全額由中央負擔，行政院主計總處

已於行政院農委會 105 年度預算匡列該項經費，惟仍應依 100 年至 104 年 CPI 實際之成長率

調整，預計受惠人數約 65 萬人。由於農民健康保險之給付項目並無老年給付，因此，對於農

民老年經濟安全體系之保障，現行係以老農民津貼方式辦理。又老農民津貼非屬社會保險老

年給付及職業年金，有關農保及老農津貼之改革，業納入「年金制度改革」一併檢討規劃，

行政院農委會將在既有基礎上，邀集有關機關深入討論，將併同其他各項年金改革工作予以

推動。 

二、「國民年金法」第 54-1 條規定，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，國民年金老年年金給付加計金額、老

年基本保證年金、遺屬年金給付金額等調整為 3 千 5 百元，另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基本保障及

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之金額調整為 4 千 7 百元；其後每 4 年調整一次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參

照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 1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 1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

公告調整之。 

三、為舒緩日益艱困之政府財政，行政院於 103 年 3 月推動「財政健全方案」，期藉由全面檢討支

出結構、多元籌措財源與秉持零基預算精神妥適配置資源，改善政府財務效能，俾使各項施

政有效執行及維繫國內經濟成長動能。由於「財政健全方案」之策略奏效，以及國內經濟展

望優於預期，本年度總預算歲入較上年度成長 4.1%，歲出僅適度擴增 1%，增加歲入除優先支

應公共建設、科技發展等政府重點施政外，並用來降低財政赤字，歲入歲出差短因而較 103

年度減少 24.4%，累計債務未償餘額占前 3 年度名目國內生產毛額（GDP）平均數之 35.6%，

較 103 年度減少 0.2 個百分點，顯示政府業兼顧財政健全、經濟發展及社會公平正義等原則，

推動各項社會福利政策。 

四、財政健全是國家經濟永續發展基礎，根本之道乃在加強開源節流，行政院為積極改善財政，仍

將透過各部會通力合作，積極落實「財政健全方案」，增加財政收入，減少支出，並精進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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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管理，俾達成國家經濟永續發展目標。 

（一一二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政府應努力提振出口及內需，以化解

經濟隱憂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330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5-558） 

許委員針對政府應努力提振出口及內需，以化解經濟隱憂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

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受到全球景氣復甦力道疲弱、兩岸產業競爭，以及國際品牌競爭加劇影響，主計總處預測今（

104）年經濟成長率為 3.28%，較今年 2 月預測下修 0.5 個百分點。政府將持續關注國內外經

濟情勢變化，審慎因應。 

二、為確保內需持續穩健成長，政府正積極推動各項刺激投資政策，重點政策包括： 

(一)民間投資方面 

1.加速產業創新，提高產業附加價值：積極推動「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」，並成立「

創新創業政策會報」，期藉由法規鬆綁、創新產業發展模式、引入國際資金與知識等

策略，結合民間及國際力量，協助新創事業發展，強化經濟體質，並提高產業附加價

值。 

2.加強投資策略性產業，有效放大政府資金效益：加強投資策略性產業實施方案，包括

服務業方案及製造業方案，資金來源為國發基金搭配創投資金共同投資，以擴大資金

效益。其中服務業方案，國發基金匡列 100 億元資金，執行期間為 13 年，自 102 年 2

月 1 日啟動投資，截至 104 年 3 月底累計已投資 39 家服務業者，國發基金、創投及民

間合計投資約 45 億元。預估未來 3 年海外輸出金額新增約 10 億元，創造國內服務業

產值約 200 億元。 

(二)政府投資方面 

1.落實財政健全方案，俾利擴大公共建設：推動「財政健全方案」，期藉收支結構調整

、財源多元籌措、民間資金導入等策略，有效整合全國可用財力，提升資源運用效益

，俾利改善我國財政現況，進而擴大政府投資，達成國家經濟永續發展目標。 

2.推動重大公共建設，如期如質達成目標：103 年列管 1 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，年度預

算達成率 95.71%，連續兩年預算達成率突破 95%。工程會所列管的公共建設計畫 104

年 1-3 月底已執行 590.99 億元，預算執行率 98.42%。 

三、鑒於出口競爭力為產業競爭力的延伸，政府除積極推動產業創新轉型之外，刻正加強出口產品

、出口市場，及行銷通路的多元化，以開創新的出口成長動能。重點包括： 

(一)產品轉型 

1.主動發掘、重點輔導具潛力中小企業，提供中堅企業有關人才、技術、智財、品牌等

客製化協助，促進臺灣本土優質多樣化產品出口。 


